粤律协[2005]1号

关于为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

暨设立律师扶贫救灾基金的通知

各市律师协会：

发生在去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啸灾难震惊全世界，给印度洋周边许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巨大损失和创伤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在这次海啸中遇难人数已超过15万人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，世界各国人民纷纷伸出援助之手，为灾区捐款捐物。

为响应省委、省政府和省司法厅的号召，积极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的国家和人民，充分发扬我省广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向来具有的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的优良传统，为帮助灾区重建尽绵薄之力，进一步巩固我省律师集中教育整顿工作成果，不断树立律师良好的社会形象，省律协决定在全省律师队伍中开展为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的活动，并藉此设立律师扶贫救灾基金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 捐款对象

全省各市律协、律师事务所、律师。

2、 捐款标准

个人100元，偏远地区的不低于50元/人；单位（所）5000—10000元。

3、 捐款用途

视捐款具体情况，一部分通过有关部门捐赠给印度洋海啸灾区，另一部分作为律师扶贫救灾基金。

4、 捐款要求

各市律协、律师事务所要充分做好动员工作，认真组织捐款活动。特别是各先进单位（律师事务所）、优秀律师、党员律师等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树立榜样，带动广大律师积极参与，贡献爱心。

5、 捐款方式

以各市律协为单位，募集本市捐款，通过银行划帐或交付现金的方式交省律协。并将具体单位名称、个人姓名及捐款数额报省律协财务。

收款单位：广东省律师协会

开户银行：中行童心办

银行帐号：850603912308091001

6、 截止日期

2005年1月15日

7、 联系办法

联系人：徐敏彪  钟志清

联系电话：020—83490713、83589905

传真号码：020—83503382

广东省律师协会

二OO五年一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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